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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

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预计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

响。 

3、本协议的签署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近日，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索菱股份”）与

北京芯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驰科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为共同发展业务、实现共赢的目的，双方经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决定，在

智能舱驾领域开展战略合作事宜。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协议为框架性战略合作协议，暂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甲方（北京芯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汽车智能芯片研

发商，专注于汽车半导体应用领域，为用户提供智能座舱、智能网关、智能驾驶

等领域的系统级芯片及微控制器芯片等产品，致力于帮助用户解决智能汽车芯片

领域问题，同时提供智能核心处理器的研发服务。因业务发展需要，有意与乙方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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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乙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深耕智能网联汽车领

域 25年公司，专注于智能舱驾，致力于为汽车厂商提供以软件为核心，硬件为

载体的智能汽车领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智

能舱驾产品。因业务发展需要，亦有意与甲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因此，为共同发展业务、实现共赢的目的，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事宜，达成一致如下： 

一）战略合作领域 

双方一致决定，在智能舱驾领域开展战略合作事宜。 

二）合作内容 

双方将在智能舱驾领域开展如下方面的合作： 

1. 市场合作：双方在各自的业务领域内为对方进行推介，并互相介绍客户

和供应商资源； 

2. 商标使用：在本协议框架内，双方有权在本协议框架内免费使用对方的

主商标，并向对方授权上述范围内的免费使用权； 

3. 技术领域：甲方发挥其在车规级 SoC芯片的领先技术与开发经验，乙方

依托其在新型智能汽车的技术与开发经验，通过甲方提供的高可靠性车规级芯片、

硬件隔离技术、快速的本地化技术支持和服务，实现真正意义的软硬件自主可控，

推动智能座舱、智能驾驶领域产品更快速落地，助力汽车芯片国产化替代、汽车

电子产品智能化发展。 

三）合作项目 

双方在智能舱驾领域开展的合作项目包括： 

1. 基于 X9系列芯片集成仪表和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实现软硬件解耦，加

速软硬件迭代，有效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 

2. 基于 E3系列芯片集成仪表和电子后视镜等显示类应用，可满足安全启

动、安全通信、 安全固件更新升级等应用的需求，安全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四）不竞争 

1. 双方一致确认，作为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各自的业务将不拓展至对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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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核心业务领域，不预研、研发、生产和销售与对方产品及服务构成直接竞

争关系的产品及服务。 

2. 双方一致确认，在本协议合作框架下，不向对方的竞品或竞争者提供任

何关于本协议内容、合作框架内容和其他任何可能不利于对方的信息。 

五）不联营 

本协议不得视为构成甲乙双方的联营、合并或其他影响任一方经营独立性的

合作方式。双方均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对任何经营决策和盈亏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六）非排他合作 

本协议不得视为甲乙双方构成排他关系。本协议不具有排除任一方与任何第

三方（包括对方的竞品或竞争对手）建立其他合作关系的效力。但双方须遵守本

协议项下关于保密和不竞争的约定。 

七）保密及信息披露 

1.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双方须为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合作的任何内容保

密。 

2. 为履行本协议之必要，本协议一方向另一方披露保密信息的，未经披露

方事先书面许可，接收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但因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要

求而披露，或已经合理渠道公开披露的信息除外。 

3. 双方一致确认，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后，本协议任一方可将本协议项下

合作关系对外披露。 

八）知识产权保护 

1. 双方须征得对方书面同意后在本协议框架内，以符合本协议目的的方式

使用另一方的知识产权。未经知识产权所有方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在本协议框架

外使用该方的知识产权。 

2. 若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知识产权争议，导致任一方受到

损失的，另一方应赔偿受损方因此受到的知识产权损失。 

3. 若一方有意在拟定项目下使用另一方的 logo或商标，该方应获得另一方

事先书面的使用许可。该等使用许可应包括许可的 logo图样、期限、场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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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物料形式、地域范围等要素。 

三、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协议签署，双方将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基于发展业务需要，建立

长期和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合称“智能舱驾”）领

域产品快速落地，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布局。若后续具体项目落地，将助力公司

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智能舱驾系列产品与解决方案，实现真正意义的软硬件自主可

控，并进一步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智能化体验。 

本协议的签署预计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从长期来看，该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提升公司市场

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尚

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索菱股份与芯驰科技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2日 


